
編號 項目 申請對象 資格條件 應備文件

4 原住民租金補助 設籍臺中市且成年之原住民

申請人與房屋承租人應為同一人，並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：

1.設籍臺中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且成年之原住民。

2.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年每月，未超過當年度本市低生活費標

準二倍者。

3.全家人口為一人時，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不得逾新

臺幣二百五十萬元，每增加一名，每一人不得逾二十五萬元，以此類推。

4.家庭所有之不動產合計金額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。但未產生經濟效

益之原住民保留地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者，不列入計算。

5.未接受政府安置於國宅或安置住所、平價住宅；未借住、配住公有住宅、

宿舍。

6.當年度未接受其他機關辦理相關租屋補助者。

7.於本市轄內有承租房屋事實者。

8.房屋之出租人不得為申請人之三等親 內之親屬。

9.全家人口於本市境內均無其他自有住宅。惟房屋座落於本市原住民族地區

（和平區）不在此限。

1.申請表

2.領據

3.金融存摺封面影本

4.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

5.未獲政府其他住宅補助切結書

6.全戶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
7.全戶所得稅證明及財產清單各1份(若有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

入戶老年生活津貼證明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即可)。

8.其他證明文件(如租賃房屋之水、電、瓦斯或電信網路帳單等足資證明之

文件)。


